专业委员会管理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广东省南粤文化交流中心专业委员会的管理，提高其专 业化、规范化水平，确保委员履职尽责，制定本管理制度。本  制度依据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上级管理组织规定及南粤文化交 流中心的管理要求制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广东省南粤文化交流中心下设的所有专业委员    会，包括但不限于研究类、策划类、规划类、设计类、工程类、 管理类、金融类、产业类、科技类、文化类、商业类、法务类、 安全类等。
第二章委员准入条件
第三条基本条件
申请成为专业委员会委员须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 学术背景：具备相关领域的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工作经验：具有不少于3年的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3. 职称要求：如适用，须持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具备相当水平 的专业资质。
第四条专业要求
1. 具备所申请专业委员会对应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2. 能够为委员会的研究、决策和咨询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第五条道德标准
1.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循诚信、公正和责任原则。
2. 无不良信用记录，无违法违纪行为。
第六条身体条件
1. 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委员会的相关工作。
2. 无影响履职的重大健康问题。
第三章委员任命程序
第七条提名和推荐
1. 申请人可通过自荐或推荐方式提出申请。
2. 推荐人应为现任委员、业内专家或相关社会组织代表，并提 交推荐信。
3. 申请人需提交个人简历、学历和职称证明、工作经历及相关 材料。
第八条审核和评审
1. 由专业委员会设立评审委员会，负责委员的资格审核。
2. 评审委员会依据申请人背景、工作经验、专业能力等进行综 合评定。
3. 评审合格后提交最终决定交流中心审批。
第九条任命决定
1. 评审通过后，由委员会正式发放任命书。
2.任命期一般为3年，期满可申请继续就任。
第四章委员职责和义务
第十条主要职责
1. 参与委员会的研究、规划、咨询等工作。
2. 提供专业意见，协助制定行业标准、政策建议等。
3. 组织或参与相关培训、研讨会及行业交流活动。
第十一条参与活动
1. 委员须按要求参加委员会召开的例会和专题会议。
2. 每年应至少参加2次委员会组织的学术或实践活动。
第十二条保密和纪律
1. 委员应严格遵守委员会的保密制度，不得泄露内部信息。
2. 遵守职业道德，不得利用委员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三条持续发展
鼓励委员不断学习和进修，保持专业领先地位，委员会可提供
相关培训支持。
第五章委员考核与激励
第十四条考核机制
1. 每年对委员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
参与活动次数
研究或咨询成果
专业贡献度
2.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待改进”三档，考核不合 格者须整改或退出。
第十五条激励措施
1. 对考核优秀的委员，给予表彰或奖励。
2. 表现突出者可推荐为委员会领导成员或相关行业评审专家。
第十六条继续教育
鼓励委员参加继续教育，委员会可提供进修机会或专业培训支 持。
第十七条违规处理
1. 若委员违反管理制度或道德规范，视情况给予警告、暂停资 格或解除任命处理。
2. 严重违规者将列入黑名单，不得再次申请委员资格。
第六章管理和监督
第十八条组织机构
南粤文化交流中心设立专门管理组织，负责专业委员会的日常 管理及委员的考核与监督。
第十九条监督机制
1. 设立投诉和监督渠道，接受内部和外部监督。
2. 定期召开会议，评估委员会运作情况。
第七章委员退出机制
第二十条正常退出
委员因个人原因申请退出的，需提前1个月提交书面申请，批 准后正式退出。
第二十一条非正常退出
1. 考核不达标且整改无效者，将终止其委员资格。
2. 违反制度或有损委员会声誉的行为，将被强制退出。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专业委员会类别
南粤文化交流中心专业委员会包括但不限于研究类、策划类、 规划类、设计类、工程类、管理类、金融类、产业类、科技类、 文化类、商业类、法务类、安全类等。
第二十三条制度解释权
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广东省南粤文化交流中心所有。
第二十四条修订和更新
本制度暂定每一年修订一次，以确保制度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